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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国内外社会、政治、经济等领域正在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冲击

下，出现了大量企业破产的情形，进而引发出劳动债权清偿的难题。面对这些问题，我国现行的《企业

破产法》已经不能再给予劳动债权纠纷的解决提供更多的法律制度支撑。对于破产程序中劳动债权的保

护，应当结合我国基本国情和国际相关先进经验，并基于破产中给予劳动债权保护的立法目的、价值追

求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规律，探究在破产法和社会法之中实行对劳动者权益进行双重保护的可能性，最后

在考虑我国国家性质和我国现行经济制度发展的客观需要，提出三种思路：赋予职工在破产中的特定权

利；通过政府介入建立相关保障机制以发挥兜底作用；并且通过市场机制建立符合国情的劳动债权保险、

基金制度。 
 
关键词 

破产债权，劳动债权保护，破产清偿，破产优先权 

 
 

Protection of Labor Creditor’s Rights in 
Bankruptcy Procedure 

Shaogong Zhang 
School of Law, Ningbo University, Ningbo Zhejiang 
 
Received: May 18th, 2022; accepted: May 31st, 2022; published: Jul. 14th, 202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social,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ields at home and abroad are facing unprece-
dented changes. In particular,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COVID-19 epidemic, a large number of en-
terprises have gone bankrupt, which leads to the problem of paying off labor claims. In the face of 
these problems, China’s current Enterprise Bankruptcy Law can no longer provide more legal sys-
tem support for the settlement of labor claims. To this, this article according to our country’s bas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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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al conditions and international advanced experience, and based on labor creditor protec-
tion in bankruptcy legislation purpose, value pursuit and the law of development of market 
economy, explores the bankruptcy law and social law practice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laborers 
in the possibility of double protection, finally considering China’s national character and the ob-
jective demand of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current economic system, three ideas are put for-
ward: To give workers special rights in bankruptcy; Through the government intervention to es-
tablish the relevant security mechanism to play the role of the bottom; And through the market 
mechanism to establish the labor credit insurance and fund system in line with the national condi-
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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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十九大以来，党中央和国务院一直致力于加快完善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社会分配体系，

设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主体退出制度、创建高质量经济发展的市场经济体系便是这项工作的重要内容

之一。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就必然要求发展新兴高科技产业，淘汰落后产能，以达到经济结构的优化、

以及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目的。然而在市场经济发展激烈的今天，这些要求意味着只有部分符合发展规

律和政策方向的企业才能在“适者生存”的市场竞争机制下得以存续。而对于那些劳动密集型且效率低

下的企业，当其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竞争要求时，便意味着企业经营困境，乃至破产危机的到来。进入

到 2020 年，新冠肺炎的全面爆发更加使得各国经济一度陷入崩溃，导致市场规模也逐步缩小，诸多传统

型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出现了大量企业运营困难、乃至破产、倒闭的情况。除此外还有很多企业因

为经营不够完善，而陷入了非常严重的债务危机，其中大部分企业的走向便是破产。企业破产导致职工

失去工作，进而使得劳动职工的工资、保险、福利待遇等权益存在着不能及时保障甚至是不能实现的可

能。对于劳动者来说，劳动报酬是维持其家庭经济稳定与安全的重要支柱，劳动债权问题得不到很好的

处理不仅会引发劳动者自身的生存问题，还可能会引发其他重大社会问题[1]。鉴于以上种种分析，本文

通过对企业破产中劳动者债权如何保护的问题进行细化分析，在国内众多学者对此问题研究的基础上结

合域外其他国家对于企业破产中劳动者权益保护的做法进行归纳与分析，进而就我国如何保护劳动者在

企业破产程序中的合法权益，提出了针对性的建议，以便于在未来破产实践中和修改法律上能起到积极

的作用。 

2. 破产中劳动债权保护的问题缘起 

(一) 劳动债权的概念及特点 
目前学界对劳动债权的概念并没有明确的限定，通说认为只要劳动债权产生的原因是基于劳动关系

的建立，并且性质上属于劳动者对用人单位所专门享受的一种债权请求权，因此而产生的债权就属于劳

动债权[2]。由此可以看出，劳动关系的建立是劳动债权成立的前提，且该劳动法律关系主体特定，仅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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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双方，劳动债权的内容可以概括为因劳动关系而发生的各种债的集合。因此劳动债权

是劳动者通过劳动合同的签订与用人单位之间成立劳动法律关系，因而可以基于合同内容及相关法律的

规定而对用人单位所享有的债的请求权，其本质上一种合同之债，但是劳动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劳动债

权与一般债权相比具有以下的特点[3]。 
第一，人身依附性。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合同内容规定了劳动者会将其一部分人身权

利让渡给用人单位并由其占有、支配，其本质也是也就是资本剥削剩余价值的手段。也正是基于劳动合

同的规定，劳动者要遵循合同要求在特定期间、区域完成特定的劳动活动，并且人身活动受到用人单位

的监督与管理。同时，从合同法来看，劳动合同属于带有人身属性的合同，根据相关规定，该劳动合同

义务应由缔约劳动者亲自履行，不得任意转委托第三人。债权基于缔约合同这一法律关系产生，自然当

劳动合同具有明显的人身依附性的特点时，也就决定了劳动债权同样会具有明显的人身依附性特点。 
第二，生存依赖性。从古至今，通过劳动换取薪资一直都是大部分人得以在社会生存的依赖途径。

工资在劳动债权占了相当大的比重，也因此就成为了劳动者最主要的经济来源，是其生活安定之本，当

用人单位拖欠职工工资不仅意味着劳动者债权得不到偿付，也就意味着劳动者及其家庭的生存依赖失去

了保障。 
第三，社会属性。古代农业社会，大多数农民起义，多发生在饥荒战乱之后，其原因就在于农民的

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进而诱发起义暴动等破坏社会治安甚至是危害政权的活动。因此企业破产中

的劳动债权得不到保障不仅意味着职工本身权益的损失，也意味着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增加，故劳动债权

实现与否也关系着社会环境和国内外政治局面的稳定。 
第四，法律强制性。劳动法律关系的建立不仅仅依赖于劳动双方的意思自治，往往还受到《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险法》等诸多法律的调整。比如当劳动双方签订的劳动合同内容违反了相关法

律的强制性规定，则此时劳动债权的范围、数额应当不限于双方约定的内容，而应当根据该法律规定的

范围、数额调整。这是因为劳动法律关系的建立不仅是私法主体之间的“你情我愿”，还涉及到社会秩

序、国家利益等宏观因素，此时便需要公法的强制性规范介入调整，因此劳动债权相较于普通债权还具

有一定的法律强制性。 
(二) 破产中劳动债权的优先范围 
1) 破产中劳动债权的主体范围 
如前文所述，劳动法律关系的双方构成了劳动债权的主体，一般而言用人单位作为劳动债权的被请

求一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目前学界对于享有劳动债权的主体尚无定论[4]。汉语词典对于劳动者的解

释是：“从事体力劳动或脑力劳动的人”；而我国劳动法对于“劳动者”的划定却分为了广泛意义上的

劳动者和狭隘意义上的劳动者。如在普通人眼里“干了活当然就要给钱”是理所应当的道理，从这种观

点出发，不难得出享有劳动债权的主体当然是提供劳务一方的民事主体，即广泛意义上的劳动者[5]。而

与用人单位按照劳动合同成立劳动法律关系的单位职工，则是狭隘意义上的劳动者。二者之间的区别就

在于广义意义上的劳动者要求其与用人单位一方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即可，而不要求二者存在法律意

义上的劳动法律关系；狭隘意义上的劳动者则是将仅存在事实上的劳动关系的提供劳动一方排除在劳动

者的范围之外，而只认可具有法律意义上的劳动法律关系，这种做法诚然是符合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变革

的规律，有利于将劳动关系规范化、法律化，进而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推动社会发展。 
2) 破产中劳动债权的内容范围 
目前我国《企业破产法》第一百一十三条对于劳动债权的清偿做出了较明确的规定，这意味着劳动

债权的范围也随之得到确定，但是这一规定并未对劳动债权进行更细致的划分[6]。该条规定的工资和医

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等作为劳动债权的内容是毫无疑问的，但是除此之外的一些债权能否成为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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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是存在争议的，比如企业高管人员的薪资能否成为劳动债权的内容就很值得探讨。 
一般观念下，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的薪资往往远高于普通员工的工资，并且高级管理人员往往处于

管理者的地位，充当着维持公司运营的角色。在如此鲜明的对比之下，企业高级管理人的人身依附性、

生存依赖性以及社会属性等属性都要弱于普通的劳动者，如果将高管人员和普通职工在破产程序中一视

同仁，则会有不妥。本文认为，对于该问题的处理应当从产生企业高管所依据的法律关系出发，科学分

析不同类型的企业高管的工资能够成为劳动债权的范围。 
(三) 劳动债权与担保物权之争 
学界目前对与劳动债权和担保物权孰优孰劣存在着较大分歧，主要存在一下几点： 
第一，劳动债权绝对优先说[7]。这种观点认为劳动债权在具备普通债权属性的同时，还包含着学理

上的生存权属性。人最基本的需求就是生存权益能够得到保障，因此就必须赋予劳动债权优先于其他一

切债权的效力，因为这样不仅能够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也能够保证社会秩序的和谐与稳定。 
第二，劳动债权劣后说。该观点认为劳动债权作为债权的一种，应当遵循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原则而

劣后于担保物权，但是可以出于政策性考虑而将劳动债权的清偿顺位列在普通债权之前。我国《企业破

产法》和学界较多学者都是采用此观点[8]。 
第三，劳动债权部分优先说。这种观点认为任何一种极端的做法都有不妥，劳动债权虽因具有具有

一定的生存权属性而优先于普通债权，甚至可以作为一种立法上的政策性倾斜而优先担保物权，但是也

要遵循物权优先原则，因此该观点认为可以将劳动债权中的某一部分出于政策性考量而优先于担保物权

受偿，但是应明确限制劳动债权优先担保物权受偿的范围，这样既能保障劳动者在企业破产中的合法权

益，也能维持市场经济的平稳秩序。 
由以上争论可以看出，学界目前关于劳动债权和担保物权清偿的先后顺位并没有得出统一的结论。

本文认为，我国目前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发展的初级阶段，在劳动者权益保护领域的相关制度仍存在不完

善的地方，需要结合理论和现实情况加强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因此本文支持劳动债权部分优先说，至

于究竟是劳动债权的哪一部分可以优先受偿则应当具体分析。 

3. 企业破产中劳动债权保护的困境 

我国现行的《劳动法》《劳动合同法》《企业破产法》在实践中解决了众多劳动纠纷，保护了劳动

者的合法权益。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变革和思想观念的进步，在劳动者权益保障领域出现了诸多新的矛

盾，由于法律具有滞后性，常常无法及时根据现实生活的千变万化而做出调整，并且相比劳动者权益保

护体系较为完善的西方发达国家，我国对劳动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保护制度研究起步较晚，在立法层面

也存在一定的不足，这些立法缺陷，导致现行法律不能顺应时代发展而制约着劳动债权在破产程序中的

实现，具体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 担保债权优先受偿过于绝对化 
本文通过研读我国《企业破产法》中对劳动债权的相关规定并加以归纳分析后发现我国《企业破产

法》虽然明确了要对破产中的劳动债权加以保护，但是对于劳动债权保护力度依然存在着不足。 
如前文所述，《企业破产法》规定了劳动债权的清偿顺位劣后于担保物权而优先于普通债权，该规

定虽然提高了劳动债权得到有效清偿的可能性，但是本文在实践中却发现，大部分破产企业的财产在清

偿完担保债权后，往往不会剩余太多财产而导致劳动债权不能得到全部清偿[9]。更有甚者，有的破产企

业的财产都不能够足额清偿担保债权，可想而知，当存在担保物权都不能得到足额清偿的情况时，劳动

债权自然是也无得到清偿的可能[10]。 
担保物权的普及是商主体应对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的必然趋势，也是维持社会交易秩序，保障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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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必然。但是《企业破产法》中担保债权绝对优先于劳动债权清偿的规定，将会产生职工的劳动债

权不能清偿的可能性[11]。从理论上讲，需要破产的企业大部分都存在资不抵债的情况，一旦有个别债权

优先受偿，势必会导致部分债权无法受偿。从司法实践中上来看，债务人需要偿还具有财产担保的债权

是巨大的，往往偿还完这部分就没有其他财产来清偿其他债权了。更重要的是，我国目前并没有建立完

善综合的社会保障体系，职工权益受到损害没有更好的方式去弥补。故而，担保债权绝对优先于劳动债

权的规定，会导致职工的权益无法得到保障[12]。 
(二) 破产劳动债权的范围模糊 
首先，我国破产法通过列举式规定，将劳动补偿金列入在破产劳动债权的范围内，这一规定肯定了

劳动补偿金在破产劳动债权中的重要地位，对于充分维护劳动者在企业破产中的合法权益具有很大的意

义。但是，该条抽象的规定使得补偿金的范围在司法实践中的认定变得笼统宽泛，比如在司法实践中甚

至出现了将“双倍工资”、“未休福利补贴”等认定为破产法所规定的补偿金范围，然而立法上设立补

偿金的目的是让劳动者无业期间度过难关，待业职工在找到新工作之前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13]。不难看

出，立法者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正是由于前文所提到的劳动债权所具有的生存依赖性和社会属性特点。

从这一立法目的出发不难看出，“双倍工资”的出现并不是出于保障劳动者基本生活的考虑，而是具有

监督、惩罚功能，其目的在于通过惩罚性赔偿使得企业树立严格依法保障劳动者权利的意识，进而监督

企业完善合法合理的用工制度。而“未休福利补贴”则是用人企业对于劳动者未享受带薪休假的福利性

补偿，并不是《企业破产法》所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实践中在认

定劳动补偿金范围时往往因为忽略保护劳动债权的立法原意而导致劳动补偿金范围呈现扩大化趋势。 
其次，除上述问题之外劳动债权的范围还存在一下问题。目前学界和实务界普遍认可了劳动债权的

内容范围包括职工工资、各类医疗保险费用，以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劳动补偿金。但是除了上述的总

体规定外，法律对这些款项并没有进行细化分类，比如如何确定劳动债权产生的时间？再如如何计算享

有优先清偿顺位的劳动债权的数额？现行《企业破产法》宽泛地规定保护劳动债权而没有明确的范围界

定是引发矛盾的重要原因，劳动债权范围的模糊不能真正维护劳动者在破产清偿中利益，反而会损害其

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不利于公平正义的实现。 
本文认为，当前劳动债权保护的困境在于如何将劳动债权的范围清晰化、明确化。因此为了使得劳

动债权能够真正地实现优先受偿，必须对劳动债权优先受偿的数额及产生的时间加以明确和限制，这些

需要在立法层面作出积极回应。 
(三) 劳动者在破产中的程序权利得不到保障 
作为对破产企业享有劳动债权的劳动者，应当充分享有参与和监督企业破产清算等事项的权利，事

实上我国《企业破产法》也规定了职工和工会代表有权参与破产企业债权人会议，并享有在会议中就相

关事项发表意见、提出诉求的权利。 
但是在实际上，我国《企业破产法》并没有明文赋予劳动者在程序中的破产申请权以及在破产会议

中的表决权，并且企业破产之后劳动者往往会为了寻找新的工作而四处奔波进而导致职工分散，加之广

大劳动职工法律意识淡薄没有参与企业破产程序的意愿，这些都阻碍了劳动者权利在企业破产程序中有

效行使。 
并且大部分中小企业的用工制度并不完善，工会制度也存在依附于企业而脱离劳动者的情形，在这

种背景下，《企业破产法》中规定的职工债权不必申报，便会导致劳动者在参与企业破产程序中因权利

的行使无法可依而陷于无奈的被动局面，进而无法全面参与、监督企业的破产清算事项，使得劳动债权

无法得到公正清偿，损害劳动债权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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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破产劳动债权相关保障救济制度有待完备 
我国《企业破产法》虽规定了劳动债权清偿顺位优于普通债权，但是在实践中由于种种原因导致劳

动债权在企业破产程序中的清偿率并不是很高，除此之外，目前我国在劳动债权保护方面的制度、体系

建设依然存在不完善的地方。劳动债权的清偿往往需要通过司法诉讼的方式得以实现，而广大劳动者往

往因会其身份地位、经济能力以及法律维权意识等因素限制，而在司法程序中很难成功维护自身享有的

全部权益。 
又如前文所提，囿于担保物权的绝对优先和其他阻碍因素而使得劳动者即使参加了破产清偿程序也

不能得到较高的劳动债权清偿概率。众生皆苦，唯有良制渡之！本文认为，司法诉讼是维护劳动债权的

最后一道防线，保障劳动者权益不能仅仅依靠破产程序中的债权清偿，还要依赖配套的社会劳动保障制

度，争取在多方面、多层次、多领域建立或完善关于劳动者权益保障的制度[14]。例如一些发达国家在破

产法中对劳动债权加以保护之外，还会通过设立工资保障基金、失业救助等社会保障制度，这就使得劳

动债权的实现有了多方面的制度保障，并且够让劳动债权的清偿纠纷提前得到化解。 

4. 企业破产中劳动债权保护的应对建议 

通常来说平等性是债权的重要原则之一，破产程序并不是债权人意思自治的结果，因而从维护社会

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仍应该严格遵循债权平等的原则[15]。但劳动债权优先受偿却是突破了这一原则，那

么是否意味着劳动债权优先受偿存在不妥呢？本文认为并无不妥，这是因为劳动债权本身所特有的性质

就决定了劳动债权优先受偿的必然。破产程序中劳动债权的保护，并不能止步于劳动债权的优先受偿，

还应该要通过政府、社会组织介入以及市场机制的运行在多层次、多领域方法完善劳动者权益在破产程

序中的保护[16]。 
(一) 明确部分劳动债权优先于担保债权 
基于前文分析，笔者认为破产劳动债权虽然性质上属于债权的一种，理应具备债权平等性的特点，

但是由于其自身具备的特点，可以从法律规定以及保护劳动债权的角度出发，认为破产劳动债权属于债

权的一种特殊效力。虽然债权平等原则是基础，但是由于工资债权承担着社会政策使命，以及性质上的

特殊性，使得立法者需要采取一种特殊技术方式来保障劳动债权的实现，此方法便是赋予劳动债权优先

的效力。只有这样，劳动债权才能不拘泥于同担保物权的比较，而是基于劳动债权自身原因可以获得优

先受偿的权利[17]。 
虽然应让劳动债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优先于担保债权受偿，但应对其优先受偿的范围进行明确限定

[18]。劳动债权大致包括四类：工资；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拖欠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

保险费用；法律法规规定的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 
对于以上四类劳动债权应具体明确并限制，否则必然会造成过度保护劳动债权而损害其他债权人的

利益。本文比较支持将前两类劳动债权作为优先于担保物权的部分，这是因为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都

与劳动者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连，对于救助失业的劳动者而言具有紧迫性，如果将此类债权劣后于担保债

权实现，恐怕会出现劳动者基本生存所依赖的劳动债权无法实现的情况。对于第三类的基本养老和医疗

保险，本文认为可以将排在前两类劳动债权和担保物权之后而在普通债权之前。诚然，基本养老保险和

基本医疗保险是保障劳动者最后权益的有力措施，也是国家法律规定的强制性要求，但是这些都不能成

为其优先于担保物权的理由，这是因为两类保险虽然具有人身依附性、生存依赖性、社会属性等特点，

但是这类劳动债权对于劳动者而言并没有足够使其优先于担保物权的紧迫性。至于劳动补偿金的清偿顺

位问题，如前文所述，应当在不宽泛地扩大劳动补偿金范围的情况下具体讨论。 
同时本文认为关于工资内容范围的确定应当从分析劳动债权的特点出发，对于优先于担保物权的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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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债权进行划分。首先，工资的范围多种多样，应具体明确。工资包括：基本工资、绩效提成、加班加

点工资、奖金、津贴和补贴等。由于工资范围太广，在确定优先于担保债权的工资应谨慎对待。第一，

工资应是已经发生的，而对于将来发生的年终奖、季度补贴等不应计算在内。第二，工资的具体数额应

是明确的。公司应有健全的工资计算方法，能够确定出具体拖欠职工的工资。如若公司无法确定出拖欠

劳动者具体的工资数额，可以按照劳动者已经发放的 12 个月的工资平均值作为计算基数，以此来明确工

资额度范围。若时间范围不确定则至少保障破产宣告前 6 个月的劳动债权可以确保清偿[19]。 
(二) 完善我国破产法中劳动债权人的破产参与权 
完善劳动债权人在破产中的保护首先应该赋予劳动者在破产中具有相应权利。企业拖欠职工工资的

现象十分普遍，劳动者经常在通过司法途径的情况下仍然很难获取足额清偿。如果法律明确赋予劳动债

权人破产申请权，势必会拓宽职工保护自身权益的途径[20]。“法无禁止即可为”当前我国法律没有明确

规定劳动债权人不享有表决权，那么作为民事法律关系主体的劳动债权人便当然享有表决权。我国《企

业破产法》规定债权人会议是所有破产债权人参与破产清算程序并就相关事项发表意见、进行表决的机

构，是各个债权人维护自身权益的重要途径。劳动债权虽存在区别于其他债权的特点，但归根到底也是

债权的一种，根据债权的平等性原则，所有债权都应当平等对待，否则就违背了债权平等的原则，因此

劳动债权人应当享有以破产债权人的身份参加债权人会议并具有表决权的资格[21]。 
(三) 建立、完善破产欠薪基金保障制度 
欠薪保障基金制度在其他国家已经实施且其是能在事前保护职工权益的工资保障制度。欠薪保障基

金制度的功能在于当用人单位出现不能支付工资的特定情形下，职工能够从预先设定和征集的资金及其

收益中获得及时限额垫付，缓解生活急需。虽然我国部分地区已经通过各种形式建立了欠薪保障基金的

制度，但是却没有将其统一起来以至于出现了许多问题。针对此问题，在完善欠薪保障基金制度方面可

以从以下几点进行。 
第一，制定企业欠薪保障法。虽然我国很多地区都通过相关地方性法规或政府规章的形式来建立完

善欠薪保障制度，但是由于缺乏统一的立法基础，其效力不能遍及全国，只能在本地区适用，这样不仅

给跨地区的劳动者造成了不必要的麻烦，也使得由于欠缺统一的规范，从而影响欠薪基金保障制度的实

行与完善[22]。同时，建立欠薪基金保障制度必然会牵扯到向企业征收费用的问题。根据我国相关宪法性

法律和行政法规定，对于私人或集体财产的征收征用只能通过制定法律的方式进行规定。因此可以在立

法层面上，通过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企业欠薪保障法，并对其基金的范围、资金来源与专门

管理机构等情形具体规定。同时为了考虑各地企业破产中所呈现的不同特征，可以授权各地在全国性法

律框架下制定各地的具体规定。这样做既体现了我国对职工权益的重视，又能符合我国依法治国的精神。 
第二，设立专门的基金管理机构。目前各国对于基金资金来源都有不同的规定，我国可以借鉴其经

验，再从我国发展实际情况出发做出具体规定。西班牙的工资保障专项基金是由雇主缴费、英国的国民

保险基金是由雇主和雇员缴费、意大利的终止工资保障专项基金是由企业主缴费[23]。从以上我们可以看

到，大部分国家都是由企业缴费。但是这些做法并不适合我国，因为政府本身用公权力干预企业的经营，

让其缴纳基金，就会引起企业的不满。其次，完全由企业缴纳基金费用，尤其对于是本身经营状况就不

好的企业而言，是一种极大的负担。因此可以借鉴上海的模式，由政府财产拨款与企业共同缴纳。这样

做既可以减少企业的压力，也符合中国的国情。另外，我们为了保障基金不被滥用，应设立基金管理机

构来专门管理基金。 
本文认为，机构成员应由政府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用人单位和工会组织组成。各机构成员分别代

表着政府、用人单位和职工，三方各自分工、互相监督，才能更好的管理基金。另外，该基金的使用应

形成记录向社会公开，让公众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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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建立完善的社会劳动保障和监督体系 
目前域外有的国家已经放弃了劳动债权在破产法中的相关规定，例如德国摒弃了将劳动者工资、保

险等劳动债权在企业破产时优先清偿的规定，而将劳动债权规定为普通债权进行清偿。这就意味着目前

德国破产法律并没有对劳动债权给予特殊保护，但德国的司法实践证明破产职工的合法权益并未因此削

弱，这是因为德国是通过劳动保证金制度、破产职工帮扶等完善的社会劳动保障体系实现了对破产职工

权益的多方面保护。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对劳动者的工资等进行保护，这样既能够减少企业破产清

算中繁杂的程序事项，缓解破产程序中法官的压力，还能够提高普通债权在破产程序中清偿的可能性，

进而提高破产清偿率，维护市场经济秩序。通过加强对劳动监督制度的完善，实现宽领域、多层次的可

持续监督体系可以从以下几个维度展开相应工作。 
第一，要加强政府劳动监察部门、行业协会等相关部门的监管力度，劳动监察部门要定期对企业进

行明访暗查，可以通过网络问卷小程序调查、设立网络举报平台以及与职工代表会谈等形式开展劳动监

督工作，要坚持事前多预防、事后狠治疗的原则，争取预防企业损害劳动者合法权益情况的发生。企业

侵害劳动者权益的行为扼杀在萌芽状态[24]。 
第二，要提高企业的自我监督能力，通过相关立法要求企业内部建立劳动监督小组，通过职工代表

大会或者工会代为行使监督权利。同时要为劳动者提供多渠道的监督企业违法行为的机会，提高劳动者

参与劳动监督的积极性。 
第三，政府、企业通过与第三方中立机构合作，将企业同时期内的工资福利发放、公司经营风险以

及涉及到的劳动纠纷等情况作为综合考察的因素，建立实时、精准、高效的劳动网络监督体制，充分发

挥互联网科技的力量进行监督。通过形成政府、企业、第三方中立机构的全面配合，一定可以形成长效

监督机制，保护劳动者的合法合理权益[25]。 

5. 结语 

2007 年实施的《企业破产法》在实施过程中遇到了诸多的不顺，如破产财产分配中劳动债权的清偿

范围、顺序以及和担保物权的顺位之争等，这些都是比较典型的问题，但是加强破产中劳动者合法权益

的保护不仅关系到劳动者个体和社会秩序的稳定，而且也影响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节奏。近年来，学界关

于破产程序中劳动债权保护的研究逐渐增多，一方面体现了市场经济发展中企业破产和劳动者权益保护

的矛盾，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我国在破产程序中对于劳动者权益保护制度的一些不足。 
本文通过对域外国家对于破产劳动债权保护的不同实践进行对比分析，结合现实角度，本文认为，

针对我国破产程序中劳动债权保护所呈现出的特点，应在现有企业破产法关于劳动债权保护的基础上，

综合商事主义中债权保护的基本原则和劳动者权益保护的特殊性，制定出具有中国本土化特色的破产程

序中的劳动债权保护制度，进而有效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实现在破产中其他债权的平等保护，同

时也可以进一步激发市场经济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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